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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

召開農村發展重點區域之計畫引導與資源投入研商會議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12 月 30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署府西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副署長茂祥（簡總工程司俊發代） 紀錄：饒雅琳 

肆、出席者：(詳簽到簿)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 

案由一： 有關「檢討農村再生計畫體系推動方向與機制」之

執行方向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縣市層級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係作為後續農村發展重

點區指認及資源挹注之依據，明確其計畫功能與定

位；惟各縣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預計自114年至116

年始能檢討完成，為利農村發展重點區指認作業，

爰將 115 至 116 年界定為過渡時期。 

三、 過渡時期期間，請各分署依資源挹注情形、規劃要

件及圖資疊合方法，協助劃設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；

俟縣市層級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完成後，農村發展重

點區之指認將回歸由縣市層級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引

導，爰請各分署於所轄地方政府辦理農村再生總體

計畫時，請積極參與並提供擬著重之農村發展重點

區等相關意見。 

四、 「農村規劃決策輔助系統」已建置於本署員工資訊

入口網之農村規劃組應用系統，如有操作上疑義，

可洽農村規劃組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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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有關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評估選定建議方向，提請討

論 

決  議： 

一、 過渡時期配合農村區域亮點之資源投入，請各分署

依據本署指認原則指認農村發展重點區，其指認及

作業要件如下： 

(一) 以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社區範圍為主。 

(二) 考量地方政府劃設之國土功能分區圖，並優先以

農業發展地區為主。 

(三) 可依需求適當納入農業部重要產業施政計畫，如

農地綜合規劃計畫下之重要生產地區等。 

二、 過渡時期「農村發展重點區」選定的考量因素與支

援工具建議如下： 

(一) 區數建議小於等於各分署所轄縣市別數量。 

(二) 規模尺度以大於 1 村里，小於 1 鄉鎮之範圍為原

則，如有必要亦可跨縣市選定；選定後仍可視實

際情形滾動提報調整。 

(三) 資源投入仍以現既有各項施政計畫工具為主，規

劃年期則參考農村再生第四期實施計畫，以

115~116 年度為期程。 

(四) 參考本署農村再生相關政策計畫投入或成果基

礎情形，以提高推動可行性，亦可作為後續輔導

推動方向，如：區域亮點、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

畫、景觀美學空間規劃、休閒農業區、綠照社區、

農村好店、金牌農村、農社企、青年回留、里山

農村…等。 

(五) 可善用現行本署農村規劃組「農村規劃決策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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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」和農村建設組「農再計畫管理系統」查詢

運用整體或個別村里基礎資訊。 

三、 由本署進一步加強整備農村發展重點區的選定與推

動方法論，以及後續資源整合投入的執行機制，並

請各分署亦嘗試模擬選定 1 區，預定於 115 年 1 月

8 日再召開相關研商會議（農村建設組主責），逐步

確立操作概念與經驗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。(下午 4 時 10 分) 


